
 

 

 

 

 

 

 

 

 

 

 

 

香港新《公司條例》減少公司股本指引 

 

一、 簡介 

 

香港新《公司條例》（以下簡稱為《新條例》）已於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二日經立法會審議通過，

並在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起生效。現行《公司條例》（第 32 章） （以下簡稱為《現行條例》）

最後一次進行審視更新已是在一九八四年。而《現行條例》的大部分條文是源自《1929 年英

國公司法》，所以普遍認為是時候需要修改《現行條例》。 

 

《新條例》實施後，將取代《現行條例》，成為香港公司（包括在管轄區內經營的海外公司）

的組建和運作的法律框架。《新條例》比《現行條例》更為詳盡，《新條例》不但只會影響公

司本身，亦會影響公司成員和債權人等與公司有交易的各方人士。 

 

本文旨在簡要介紹新《公司條例》中有關減少股本的程序變更。 

 

二、 變更摘要 

 

根據《現行條例》，如公司需要減少股本，公司必須向法院申請，獲得批准後才能進行。 

 

而《新條例》引入了一個無須經過法院批准減少股本的新方式。無須經過法院批准的新方式要

求董事提供一份償付能力陳述書以證明公司有能力償還債務便可進行減少股本，此方式簡化了

減少股本的程序，令整個過程變得更快和更便宜。 

 

同時，《新條例》也保留現有的法院批准的減少股本的方式，所以在《新條例》下有兩種方式

可以減少公司股本。 

 

三、 無須經過法院批准減少股本的程序 

 

如果公司希望使用新方式來減少公司股本，公司需要滿足以下所有要求： 

1、 擬減少的資本必須經公司董事會批准； 

2、 每位董事必須簽署償付能力陳述書； 

3、 公司股東必須在償付能力陳述書簽署後 15 日內，通過批准減少股本的特別決議； 

4、必須在政府憲報，一份指定的中文報紙和一份指定的英文報紙上刊登有關減少股本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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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必須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特定表格文件（包括償付能力陳述書[表格 NSC17]）。 

 

申請減少股本公司的任何債權人或不同意減少股本的股東，可以在特別決議日期起五週內向法

院申請取消該決議。在提出申請後，法院必須作出命令確認或取消減少股本的特別決議。 

 

如沒有債權人或不同意減少股本的股東向法院提出申請，公司必須在特別決議日期起計第 5 週

至第 7 週內向公司註冊申報減少股本事宜。減少股本會在公司向公司註冊處申報減少股本事宜

的當天生效。 

 

四、 償付能力陳述書 

 

償付能力陳述書是一項聲明，不僅適用於無須通過法院批准的股本減少程序，亦適用於從資本

回購公司股份。償付能力陳述書必須採用公司註冊處指定表格（表格 NSC17）。 

 

償付能力陳述書必須由公司所有董事簽署，而且每位董事必須同意以下意見： 

1、 交易完成後，公司將不會有無法償還債務的情況； 

2、 （1）如擬在股本減少日期後 12 個月內開始清盤，公司將需要能夠在清盤開始後 12 個月

內全額償還債務；或（2）在任何其他情況下，公司將能夠在減少股本生效日後的 12 個月

內償所有到期債務。 

 

董事會綜合意見時必須： 

1、 考慮到公司的狀況和前景； 

2、 考慮到公司所有債項（包括潛在的債項）。 

 

董事在沒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簽署償付能力陳述書或作出相關聲明即屬於刑事罪行。有關董

事可被判罰最高港幣 15 萬元罰款及監禁 2 年。 

 

五、 對實踐的影響 

 

董事在簽署償付能力陳述書前，應仔細查詢公司的情況，包括聘用專業會計師和財務顧問以評

估公司目前的財務狀況和公司在減少股本後預計的財務狀況。 

 

在同意償付能力陳述書中的意見時，應由董事以書面形式作出記錄。在批准減少股本的董事會

決議中亦應明確列明董事會的考慮因素，以及同意簽署償付能力陳述書的理由。 

 

六、 減少股本所產生的儲備 

 

根據《新條例》第 214 條，減少股本所產生的儲備須視為實際利潤，並可以以發放股息形式分

配給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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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

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手提電話：+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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